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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判无期的原三鹿集团董事长田文
华已减刑至有期徒刑17年3个月，针对
坊间舆论就此提出的质疑，河北省女子
监狱有关负责人表示，“减刑完全按照流
程办理”。2011年11月，河北省高院裁定
将田文华刑期由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
19年；今年5月，石家庄中院裁定对其减
去有期徒刑1年9个月。据称，田文华服
刑期间认罪伏法，遵守监规纪律，先后获
考核记功奖励3次。

考核记功奖励，本是监狱管理的常
态化制度。从理论上说，任何服刑犯只要
在此制度框架之下达到了既定的标准，
就应获得到减刑。若不然，制度何以推
行，继而管理何以服众，服刑犯又何以安
心改造？田文华因“认罪伏法，获考核记
功奖励3次”而减刑，并非见不得光，所谓

“不能对外公布的机密”不知从何而来。
如今在舆论的倒逼之下，公开了减刑理
由，反倒让人不敢相信了。一个颇具代表
的疑问是：难道就这么简单？

减刑当然不会这么简单。刑罚执行
的公正也是司法公正不可分离的一部
分。田文华因“三聚氰胺事件”而被公众

所惦记，这是她的减刑被舆论格外关注
的原因之所在。而早在2009年，“三聚氰
胺事件”系列案件中的主角们各自不同
的命运，也曾被舆论热议。如生产含有三
聚氰胺混合物的张玉军因犯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获死刑；向原奶中添加
含有三聚氰胺混合物并销售给三鹿集团
的耿金平，则是因生产、销售有毒食品罪
被判处死刑。而作为三鹿集团董事长的
田文华，最终被认定的罪名是生产、销售
伪劣产品罪，获判无期徒刑。

在同一条“有毒食品”生产链条上，不
同的责任人如今已是生死两重天。当年的

“三聚氰胺事件”系列案件看似已经落幕，
但重重疑问仍是舆论场上的潜流，只待有
新的相关信息源流出，必将再次喷涌。

田文华的二次减刑正为这股暗中涌
动的舆情，提供了新的出口。客观而论，在
尊重生效裁判的基础上，我们也不能以感
性认知和以前的疑问，对田文华现在的减
刑来进行“有罪推定”。但及时的信息公开
和充分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总归是要向
公众披露并加以释疑的。从现有的信息来
看，光有“获得考核记功奖励3次”显然还
不够，田文华获得考核记功的事实材料有
哪些？她的“认罪伏法”又表现在哪些方面？
她有哪些改造事迹相比其他服刑人员更为
突出？自媒体时代的司法公开，核心是互

动。当已公开的信息不足以化解公众的合
理质疑时，进一步的公开就成为必要。

而更重要的是，司法信息的公开不
能总这么被舆论倒推着走。以田文华减
刑事件来观察，不但作为服刑地的河南
省女子监狱有公开的义务，分别为田文
华裁定减刑的河北省高级法院和石家庄
中级法院也有公开的义务。田文华案为
社会各界广为关切，尤其是为“三聚氰胺
事件”所波及的众多受害人及其家属所
关切，河北高院和石家庄中院不会不知
道。且最高法院正在力推裁判文书上网，
从争取民众支持和接受民众监督的角度
来看，田文华案更应优先公开、重点公
开。在司法信息公开上，司法机关不但要
与民众保持互动，更应坚持主动。司法舆
情危机很多时候都是从司法信息的不主
动公开、不充分公开开始的。

田文华减刑：司法信息公开要互动更要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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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强

近日，有网友向人民网“人民热线”
栏目反映，河南泰浦物流集团公司董事
长王群英拥有4个身份证，在迫于压力
辞去区人大代表后两个月，又任郑州市
政协委员。网友还举报称泰浦集团涉嫌

非法占用耕地。（人民网）

一个人能拥有四个身份证，就意味
着每一个身份证背后都有一个别样的人
生，他会用哪一个人生来代表人民？这
样的人，怎么能做人大代表？更惊奇的
是，在王群英被迫辞去人大代表后，又任
政协委员，“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到底是王群英霸气侧漏，还是有关方面
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看得一钱不值？

无论人大代表还是政协委员，都在
我国政治生活中享有崇高地位，其组成
人员本应在遵守道德法律方面起到模范
带头作用。一个如此可疑的人，却可以
在人大和政协之间随意跳来跳去，左右
逢源，这是对人大和政协的严重亵渎。

左右逢源

近日，山东省拟定禁止“啃老”入法引起广泛
关注，掀起了对“啃老”现象的又一轮讨论热潮。中
国的家长往往给予孩子过多的关注和照顾，而没
有给孩子独立发展的空间，以至他们即使长大成
人，在心理上也很难真正成熟，认识到自己的社会
责任，认识到对父母的赡养义务。另一方面，社会
没有给教育生产线上，每年数百万的毕业生们提
供足够多的岗位和足够均等的发展机会，在就业
难和高房价的压力下，“啃老”成了一些年轻人唯
一的选择。这不是一家一户的问题，而已经成为全
国性的社会问题。

各位读者，你如果对“啃老”问题颇有感触，欢
迎拿起笔来，写出你的心声。

 石平（本报）

老一辈革命家聂荣臻的家风对家人的用车有着严格
的要求，他不准家里人随便用公家的车。上世纪五六十
年代，夫人张瑞华总是每天一大早就赶公共汽车到中组
部上班。她认为：“聂荣臻的车，不该我们坐。我们坐上
了，心里也不踏实。”50年代初，聂荣臻的女儿聂力在
北京师大女附中读书。一个寒冷的冬天，雪下了一夜，
聂荣臻秘书范济生要派吉普车送聂力。聂力害怕地说：
“爸爸说过多次，不让我坐他的车。再说，同学看见影响
不好。”从聂荣臻不准家里人随便用公家的车，到夫人
“我们坐上了心里也不踏实”，再到女儿认为“同学看见
影响不好”。人们深切感受到老一辈革命家及其家人高风
亮节的家风和魅力。

长期以来，公车接送子女上下学的现象时有发生，每
到上下学时公车常常在校门口聚集，接送子女上下学，不
仅败坏社会风气，损害党政机关和干部的自身形象，而且
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以至于公车使用存在三个“三分
之一”，即办公事占三分之一，领导干部及亲属私用占三
分之一，司机私用占三分之一。

公车私用危害很多。从干部成长角度说，公车私用滋
生官僚主义和享乐主义，在某些干部心中，车就是身份的
象征，官做到什么位置就要配什么档次的车，还必须是专
车专人用，没有车就出不了门，没有车就办不成事。从经
济角度来说，公车私用造成巨大浪费，攀比现象严重，一
些单位不该买车的也买，不该换车的也换，导致配车不是
为了工作方便，而是为了满足某些人的个人私欲。从社会
角度来说，公车私用诱导不良的价值取向，“古有学者，
衣锦还乡”变成“今有事业，轿车还乡”。

如何管理好公务用车，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
也是多年来困扰我们的一个难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上
班前开私家车送孩子上学、上班期间执行公务时乘坐公务
车、下班时开私家车回家，这是瑞典首相和大臣们几乎每
个工作日都要做的事情。瑞典政府不仅极少配备公务车
辆，还利用电子监控设备来严格防止“公车私用”，从而
大幅减少了公务用车的财政支出。

根据规定，德国联邦政府的总理、部长和国务秘书均配
有专车，各部门也配备一些车辆，以方便公务出行。但由于
使用公车要求严格，政府工作人员常选用公共交通、出租车
或私家车作为出行工具。而一般公务用车则有着更加严格
的使用规定：若非公务需要，工作人员上下班不得使用公车
接送；非本单位者无特殊理由不许搭乘，如确实需要，须经
有关部门批准，搭乘者还须签下免责声明。联邦政府的每辆
公车都配有一本行驶记录簿，用于记录每次出行的详细信
息。管理部门会定期检查记录簿，并将其保留6年。一旦发
现违规，将依违规严重程度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7月1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和《中央和国
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在反对“四风”，落实

“八项规定”，践行群众路线的形势下，公车改革指导意见
和方案的出台适逢其时、深得民心。下一步就是抓好落实
才是至关要紧的，人们拭目以待。

聂荣臻的家风让哪些人脸红

百姓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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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大彧

“昆山爆炸事故是长期忽视劳动者健康
及生命安全所造成的恶果，是无视前车之鉴而
发生的人祸。问责必须从严，违法必须追究，
对那些失职渎职和涉及其他违法犯罪的企业管
理者和监管人员，必须依法依规严加惩处。这
是向逝者和伤者作出应有的交代，也是强化安
全生产责任的重要一步。”

(8月3日《北京青年报》）

8月2日，江苏苏州昆山市开发区中荣金属
制品有限公司汽车轮毂抛光车间发生爆炸。截
至昨晚，事故已造成69人死亡，187人受伤。国
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伤
员救治，做好遇难者亲属的安抚工作；查明事故
原因，追究责任人责任，汲取血的教训，强化安
全生产责任制。

昆山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初步判
明系企业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疑因粉尘爆炸引

发。事故造成如此惨重的伤亡，令人痛心！发生
事故的中荣金属公司是一家外商独资企业，该
公司工人家属透露，公司平时车间里环境比较
脏，有很多粉尘，管理也不严格。还有家属反映，
该公司存在工作时间超长等问题。任何企业如
果严格按照安全生产规程从事经营活动，安全
责任事故就可以最大限度避免，发生了如此严
重的事故，企业管理者难辞其咎。目前，该企业
5名负责人已被公安机关控制，事故原因查明
后，相关人员难逃法律严惩。

除了事发企业负责人，还有谁要为事故负
责？此次爆炸事故发生前不久，7月15日，江苏
省举行新闻发布会，省安监局主要负责人介绍
了该省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并宣布“全省正在开
展以消除重大隐患为重点的安全生产检查整改
专项行动”。有关专项行动覆盖全省所有地区、
行业领域，而行动的目的是“确保青奥会期间全
省安全生产形势稳定”。然而，在专项行动开始
后半个月，昆山却发生了如此严重的爆炸事故，
当地安监部门和有关职能部门是如何开展安全
生产专项行动的，不能不让人怀疑。

此次昆山爆炸事故，最令人无法接受的是，
前车之鉴近在眼前，惨烈事故却未能避免。今年4
月16日，同在江苏的如皋市双马化工发生了一
起粉尘爆炸事故，造成8死9伤。据初步分析，如
皋爆炸事故的直接原因是，公司在未停车清空物
料的情况下，违章动火，引起硬脂酸粉尘爆炸，继
而引发火灾。如皋爆炸发生后，5月初，国家安全
监管总局下发通知要求，各地要加强粉尘场所的
安全管理，强化动火等作业环节的安全管理，开
展隐患排查治理。江苏有关监管部门是否吸取了
如皋爆炸事故的教训，是否针对粉尘爆炸事故排
查过隐患，是否强化了有关安全生产的监管？如
果这些工作都没有做或没做到位，拿什么防止重
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再度发生？

航空界有一条关于飞行安全的著名法则
“海恩法则”——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有29
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个事故
隐患。看似刻板的统计数据，准确地说明了飞行
安全与事故隐患之间的必然联系。这种联系不
仅存在于航空领域，在其他生产领域也存在类
似的关联。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故，事故的

发生总是量的积累的结果，换句话说，任何安全
事故从逻辑上讲都是可以预防的。4月份发生
的死亡8人的如皋爆炸事故，已属重大安全生
产责任事故。如皋爆炸发生后，江苏有关安监部
门就应该汲取惨痛教训，举一反三，对同类问题
的事故征兆和隐患进行彻底排查处置，防止类
似问题重复发生，把重大事故阻断于萌芽状态。
一起重大事故应该发挥的警示作用，明显被有
关企业和安监部门忽视了，于是又一起重大事
故接踵而至，而且造成了更严重的人员伤亡，酿
成了更惨烈的人间悲剧。

昆山爆炸事故是长期忽视劳动者健康及生
命安全所造成的恶果，是无视前车之鉴而发生
的人祸。经济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
价，这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相关企业负责人
和监管部门本应是这条红线的守护者，却没有
担当起应负的责任。问责必须从严，违法必须追
究，对那些失职渎职和涉及其他违法犯罪的企
业管理者和监管人员，必须依法依规严加惩处。
这是向逝者和伤者作出应有的交代，也是强化
安全生产责任的重要一步。

追问昆山爆炸事故的责任链条


